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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2,761,4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8%。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2 月 16 日。 

 

一、概述 

2015年11月27日，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千足珍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96号），核准公司向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发行46,080,473股股份、向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2,733,430股股份、向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发行8,488,964股股份、向上海

赋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4,414,263股股份、向齐齐哈尔建恒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1,304,928股股份、向浙江长海包装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8,531,409股股份、向卫保川发行8,488,951股股份、向孙杰风发行4,942,492

股股份、向王艳发行4,244,495股股份、向马建建发行3,869,949股股份、向王益炜

发行2,579,939股股份、向卢丹发行1,547,980股股份、向金漪发行1,330,309股股份、

向祁婧怡发行1,289,969股股份、向王钢发行644,985股股份、向戴耀明发行644,985

股股份、向常州乐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3,166,128股股份、向齐齐哈

尔建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3,030,81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27,334,463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共计新增254,668,926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该部分股份已于2016年2

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登记手续，上市

日为2016年2月15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456,868,92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73,533,94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83,334,985股。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1、股份锁定承诺 

（1） 

浙江长海包装集团

有限公司、马建建、

王益炜、卢丹、金

漪、祁婧怡、王钢、

戴耀明 

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在此之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由于送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

期进行锁定。 

（1）截至本公

告日，正常履

行，无违反承

诺的行为。 

（2）截至本公

告日已履行完

毕。 

（2） 孙杰风 

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

让其于 2015 年 6 月受让的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

司股权对应本次发行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即

2,620,532 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其余本公司股份，

即 2,321,960 股。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由于送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

期进行锁定。 

（1）截至本公

告日，正常履

行，无违反承

诺的行为。 

（2）截至本公

告日尚未履行

完毕。 

2、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 

浙江长海包装

集团有限公司、

孙杰风、马建

建、王益炜、卢

丹、金漪、祁婧

怡、王钢、戴耀

明 

承诺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5,800 万元和 6,300 万元。 

如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

利润，则补偿义务人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公司审计报告在指

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支付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1）截至本公

告日，正常履

行，无违反承

诺的行为。 

（2）截至本公

告日尚未履行

完毕。 



数－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

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净利润数应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补偿义务人当期各自应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补

偿义务人各自承担的补偿比例 

如补偿义务人档期需向公司支付补偿，则先以补偿义务

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

现金补偿。 

补偿义务人当期各自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补

偿义务人当期各自应补偿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当期各自应

补偿本金/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

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义务人当期各

自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补偿义务人当期各自应补偿

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

为：补偿义务人当期各自应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

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补偿义务人当期各自应

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

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因目标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

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因实际

利润未达承诺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补偿义务人向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的

股份对价。 

股份交割日后，公司和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应在承诺

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注：1、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及相关承诺，马建建作为公司副总裁，其所持股份在本次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若其申报离任，则其在申

报离任日起六个月内，其持有及新增的本公司股份将予以全部锁定，自离任信息

申报之日起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以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为基数，按50%比例

对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所持的本公司股份进行解锁，自离任信息

申报之日起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期满，其所持本公司股份将全部解锁。 

2、海宁康华医院2016年1-9月实现的未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113,485.62元，承诺的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不低于5000万元，康华医院存在难以实现承诺净利润

的可能性，如康华医院未能实现承诺，则补偿义务人须在2016年度公司审计报告



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补偿。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16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22,761,4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8%。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备注 

1 

浙江长海包

装集团有限

公司 

8,531,409 8,531,409 1.87% 8,522,130 

 

2 马建建 3,869,949 3,869,949 0.85% 0 

作为公司高管其持

有股份将会被锁

定，每年解锁的股

份不超过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 

3 王益炜 2,579,939 2,579,939 0.56% 1,221,705  

4 卢丹 1,547,980 1,547,980 0.34% 733,039  

5 金漪 1,330,309 1,330,309 0.29% 629,969  

6 祁婧怡 1,289,969 1,289,969 0.28% 610,852  

7 王钢 644,985 644,985 0.14% 305,427  

8 戴耀明 644,985 644,985 0.14% 305,427  

9 孙杰风 4,942,492 2,321,960 0.51% 2,620,296 

其中 2,321,960 股

限售 12 个月，

2,620,532 股限售

36 个月 

 合  计 25,382,017 22,761,485 4.98% 14,948,845  

说明：（1）上表中，冻结的股份数量为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 2017 年 2 月 10 日《股份冻结数据》。 

（2）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相关承诺，马建建作为公司副总裁，其所持股份在本次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若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需在其解除质押后才能上市流

通。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273,533,941 59.87% -22,761,485 250,772,456 54.89%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

持股 
8,488,964 1.85% 0 8,488,964 1.85% 

3、境内一般

法人持股 
140,195,231 30.68% -8,531,409 131,663,822 28.82% 

4、境内自然

人持股 
105,984,731 23.19% -14,230,076 91,754,655 20.08% 

5、高管锁定

股 
18,865,015 4.12% +2,902,462 21,767,477 4.76% 

6、境外法人

持股 
     

7、境外自然

人持股 
     

8、内部职工

股 
     

9．机构投资

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

计 

273,533,941 59.87% -22,761,485 250,772,456 54.89% 

二、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183,334,985 40.13% +22,761,485 206,096,470 45.11% 

1．人民币普

通股 
183,334,985 40.13% +22,761,485 206,096,470 45.11% 

2．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

计 

183,334,985 40.13% +22,761,485 206,096,470 45.11% 

三、股份总数 456,868,926 100% 0 206,096,470 45.11% 

说明：（1）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及相关承诺，马建建作为公司副总裁，其所持股份在本次限售期满后，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因此，本次马建建首发

后个人类限售股解禁后，其 25%股份 967,487 股将计入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

余 75%股份 2,902,462 股将继续锁定。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重组资产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其在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其他说明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也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七、备查文件 

1、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2 月 14 日 




